附件1
内蒙古艺术学院教职工攻读博士学位（定向）审批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最后学历
	

	职称
	
	民族
	
	政治面貌
	
	任教专业
	

	攻读学校
	

	攻读专业
	

	攻读时间
	

	[bookmark: _GoBack]通讯地址
	
	电话
	

	个
人
经
历
	

	申
请
理
由
	

	所在学院、部门意见：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（签字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教务处意见：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（签字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科研处意见：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（签字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对外合作与交流处意见：
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（签字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意见：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（签字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组织部意见：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（签字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校领导意见：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（签字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人事处备案：	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（签字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	


说明：教师须征求所在学院/部门、教务处、科研处、校领导意见，报人事处备案。管理人员（含处级干部）须征求所在学院/部门、组织部、校领导意见，报人事处备案；有教学任务的管理人员也须征求教务处、科研处意见。辅导员需征求学生工作部意见。赴国（境）外人员还须同时征求对外合作与交流处意见。
